
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委员会是人权捍卫者和民间社会团体促进和保护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包括商

业和人权，环境权利和气候正义，土地权等相关领域必不可少的工具。委员会功能：

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委员会是什么？

联合国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委员会
民间社会团体摘要

《经济、社会及文化权
利国际公约》是什么？

它保障哪些权利？
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委员会是十个条约机构之一，这些联合

国委员会的任务是监督缔约国对九项核心人权条约及议定书的

执行情况。这些联合国人权公约的“监护者”是由国际独立人

权专家组成。由于它们产生于各国自愿批准的具有约束力的国

际条约，因此往往被视为“准司法”机构。

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委员会成

立于1985年，是监督《经济、

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执行

情况的机构。委员会由18名专

家组成，每年在日内瓦举行两次

会议，每次会议为期三周。

1966年通过的《经济、社会及

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是保护 

经济、社会、文化权利的国 

际核心人权条约。

与《世界人权宣言》及《公民权

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本公

约的姊妹公约）一起构成所 

称的“国际人权宪章”。171个

国家是《经济、社会及文化权 

利国际公约》的缔约国，但是 

美国、沙特阿拉伯、马来西亚、 

莫桑比克、博茨瓦纳或古巴等 

国家不是这项公约的缔约国。

虽然两个公约分别保护公民和政

治权利，以及经济、社会及文化

权利，但这些人权相互依存、 

不可分割：如果一类权利被 

剥夺，就不能充分享受另一类

权利。

定期审查一个国家遵守

和落实对《公约》所载

权利的情况，指出权利

保护方面的差距并提出

具体建议。

通过《公约》的 

“一般性意见”， 

发展判例并加强关 

于保护、促进和实现

经济、社会及文化权

利的国际标准。

在穷尽所有国内补救办法的情 

况下，裁定个人或个人团体提出

的投诉，甚至进行现场调查——

但是，与所有条约机构一样， 

这样做的前提是您的政府必须 

同意委员会可以开展这项工作 

（就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

会而言，批准一项具体议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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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权利

文化权利

社会权利

《公约》规定了国家在努力促进和保护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时的具体义务：

以下是《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包含的主要权利概述：

自决权——每个民族都能自由决定自己的政治地位，追求自

己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

   注意：政府可以限制这些权利，但只有当这些限制写入法律，

尊重这些权利的核心性质，并旨在保护公共福祉的情况下。

工作权——自

由选择您的 

工作，并捍卫

您在工作中的

权利。政府应

向您提供技术

和职业支持。

享有公正和良好工作条

件的权利——包括能使

您和您的家人过上体面

生活的公平工资、同工

同酬、工作场所安全和

健康、带薪休假、休息

和休闲时间。

工会权利——包括自由 

组织和加入工会的权利，

以及罢工的权利；但政府

可以对武装部队、警察、

公共服务等作出限制， 

或为保护国家安全或公 

共秩序而限制这些权利。

您有权参加文化生活，

并从科学进步及其应用

中受益。

科学家、作家和艺术家有权使

他们的作品受到保护，并享有

科学研究和创作活动的自由。

政府必须保护、发展

并向所有人传播科学

和文化。

逐步实现——政府应不断采取立法措施和其他步骤，

并最大限度地利用一切可用资源，逐步实现这些权

利。这也意味着在享受这些权利方面不能倒退。

非歧视——政府必须确保个人可

以不受任何歧视地享有这些权

利，特别是确保男女权利平等。

域外义务——政府有责任确保在其有效

控制的行为者(包括企业)在境外开展业务

时，尊重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的底限。

社会保

障权 

（包括 

社会 

保险）

家庭生活——您有权

选择是否结婚以及与

谁结婚。政府必须保

护家庭，为怀孕期

间的母亲提供具体保

护，并保护儿童免受

剥削和禁止童工。

适足生活水准权——

包括食物、水和卫生

设施权以及住房权。

所有政府，各自以及

联合，必须尽最大努

力确保没有人挨饿。

受教育的权利——包括免费和

义务初等教育、现有的和逐步

免费的中等教育以及根据能力

提供的高等教育。政府必须不

断发展和改进学校制度。

健康权——政府应通过以下方

式保障每个人享有可达到的最

高标准的身心健康：降低儿童

死亡率，保护环境，预防和治

疗疾病和流行病，建立人人都

可获得、可接受、负担得起和

可利用的优质卫生系统。



审议如何进行？

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委员会监测工作的核心是通过报告程序完 

成的，报告程序分为几个阶段——好消息是，民间社会在所有这些

阶段都可以发挥关键作用。

4. 审议后，委员会在一份称为“结论性意见”

的成果文件中发布一份建议清单。在这些建议

中，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委员会确定最多三项

它认为政府应在今后两年内优先执行的建议。

1. 受审议国编写国家一级的国家报告。

3. 在政府对这些补充问题作出答复后，委员 

会召开正式的审查会议，这是一次公开 

会议，通过与政府进行建设性对话，评估被

审议国落实《公约》保护权利的情况。委员

会在会上再次考虑政府和民间社会的意见。

2. 委员会在会前召开会议，编制一份补充问题

清单，要求政府提供更多信息。委员会根据国

家报告和民间社会团体提供的资料进行审议。

   注意：为了精简工作，委员会正在逐
步采用“简化报告程序”，一些国家
可根据委员会在会前编制的“审前问
题清单”提交一份单一报告。 

5. 两年后，国家必须提交一份关于优先建议执行情况

的后续报告。然后，委员会将在一次会议上对其进行

评估，提供这份“评估”，并向政府发出后续信函。

   注意：委员会是从2017
年才开始执行这个“后续
程序”的!

您有问题吗点击此处以了解有关条约机构

审查流程的更多信息。

在正常情况下，整个审议过程可能需要经过长达两年甚至

更久的时间，但自新冠疫情爆发以来，委员会不得不大幅

减少国家审议的数量，并优先考虑不需要与国家进行现场

互动的活动，如问题清单。

https://www.ishr.ch/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ishr_simple_guide_chinois_complet_sep16.pdf
https://www.ishr.ch/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ishr_simple_guide_chinois_complet_sep16.pdf


我如何参与？

民间社会在向委员会提供信息和监督建议的实施方面发挥着重要 

作用。以下是您可以参与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委员会对一个国家

审议的四项内容，别忘了核对 您的国家/地区即将到来的截止日期！

I) 记录和分析——您可以收集贵国政府努力保护经济、社会及

文化权利的证据，也可以收集侵犯和践踏这些权利的证据。

然后，您可以将您所记录的内容与以下文件进行比较：

上次审议的结论性意见

国家报告——包括“共同核心文件”，这是关于被审议国

人权状况的一般性报告

委员会在问题清单中提出的其他问题，以及国家的回复

后续报告和信函 （从2017年开始）

IV) 在倡导中传播和使用——您的报告和委员会的建议都是重要的宣传 

工具：在经历了这一漫长的审议过程后，不要忘记从战略上利用它们：

让其他人知道结论性意 

见和您的报告，包括其他

民间社会团体、媒体、 

学术界、外国外交官\以

及相关政府和立法机构。

将委员会的建议纳入您所在国

家的倡导工作，无论是在倡导

战略中还是在战略诉讼工作

中——在许多国家，这些建议

可能会得到法院的适当考虑！

在提交给其他人权机

构，如特别程序或普遍

定期审议的报告中， 

“升级”或“再利用”

您的报告和相关建议。

III) 游说委员会——除了书面报告外，您还可以在问题

清单和审查阶段向委员会口头介绍您的调查结果，并鼓

励委员会研究某个具体的权利领域。为此，您可以：

参加公民社会的公开

会议——确保通过

cescr@ohchr.org与

委员会秘书处联系。

请求与委员会成员举行非

公开会议——特别是如果

您知道审议国报告员或 

“工作队”的成员的话！

II) 提交报告——您可以将您的发现以书面形式提交给委员会，特别是政府信

息不准确或缺失的领域。民间社会的报告会在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委员会

的网站上公布，除非您特别要求不要公布。您应该记住的三个重要提示：

1. 不要错过 

截止日期 

（点击检查

定期更新!）

•   问题清单：

会前2个月

•   国家审议：

会前1个半月

•   跟进：审议

后续报告

会议前4周

2. 简明扼要——内容要简短

明了，包括相关的参考文献和

出处，并应特别注意《公约》

的权利和规定。报告必须使

用联合国六种语言中的任何一

种编写，如果您使用其他语言

编写，请提供英文摘要。通过

非政府组织向委员会提交呈件

的专门在线平台发送，链接

在此，或者如果您有数字安

全的问题，请与我们联系。

3. 共同提交——您

可以邀请更多的人

提供信息，分配 

撰写草稿的不同 

部分，在与委员 

会会议期间获得 

更多的发言时间！

4. 点击此处，

获取有关对非政

府组织更多的

提示和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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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批准《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的时间较晚，是在2001年。在批准时，中国政府还发表了一项 

保留意见，声明不承认有义务遵守条约的某些条款，包括关于组织和参加工会的权利。它也没有批准《公约》 

的《任择议定书》，这项议定书允许委员会接受个人和团体的申诉，或对严重侵权行为进行调查。

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委员会对中国有何评论？

中国的上一次审查是在2014年。在结论性意见中，委员会的主要关注领域 

包括： 

司法独立——采取一切步骤，保证司法机关的充分独立和公正。委员会对 

“司法机关独立性方面的基本差距”表示关注。

商业和人权——为在中国运营的公司建立明确的监管框架；采取适当的立法

和行政措施，追究中国公司在海外项目中违法行为的责任。

非歧视——通过全面的反歧视立法，并加大力度打击对少数民族的歧视， 

特别是在西部地区。

户口——加大力度废除户籍 制度。

工会权利——修改《工会法》，允许工人自由组建独立工会；并承认罢 

工权。

计划生育——修订政策，以确保每个人都能自由和负责任地决定其子女的数

量和生育间隔；防止强迫堕胎和用于执行节育政策的绝育，并将其相关行为

定为犯罪；提供适龄的性健康和生殖健康；

强迫拆迁——立即采取一切措施，停止一切不符合国际人权标准的征 

用行为；确保上诉权、充分的补救和赔偿，并在任何搬迁之前进行有 

效协商。委员会对中国没有执行以前的一项建议表示遗憾，并对有关数千人

被强迫搬迁的报道表示“严重关注”。

游牧民的安置——立即停止让游牧民离开传统土地的非自愿安置，并停止将

农村居民非自愿地重新安置。

文化权利——确保少数民族不受限制地充分享有其文化特性以及使用和 

实践他们语言的权利。委员会关注的是，少数民族的文化权利继续受到 

“严重限制”，特别是针对藏族和维吾尔族的文化权利，以及他们的语言 

教育。

人权捍卫者——保护人权和劳工权利捍卫者和律师不受任何形式的恐吓、 

威胁或报复；彻底调查所有关于报复和虐待的指控，并将肇事者绳之以法。

委员会对针对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捍卫者的“镇压和报复”事件表示 

关注。

委员会就以下方面向香港政府提出建议：

非歧视——通过全面的反歧视立法；消除对移民的普遍歧视；并确保性别少数群体个人不受歧视地享受《公约》的权利。

移徙家庭佣工——通过立法，规范家政工作，确保社会保障、同工同酬和其他核心权利；废除“两周”规则；建立报告虐待行为的机制，并监测工作条件。

心理健康——通过一项全民心理健康政策，包括立法和人员培训，提供并普及心理健康服务。 

https://treaties.un.org/pages/ViewDetails.aspx?src=TREATY&mtdsg_no=IV-3&chapter=4&clang=_en#EndDec
https://www.ohchr.org/EN/ProfessionalInterest/Pages/OPCESCR.aspx
https://tbinternet.ohchr.org/_layouts/15/treatybodyexternal/Download.aspx?symbolno=E%2fC.12%2fCHN%2fCO%2f2&Lang=en

